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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项目清单

包号 序号 服务内容 数量 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所属行业

1 1 土地勘测 1 项 350 万元/年 其他未列明行业

第二部分：项目技术指标

一、地籍测量技术规程

1、 前言

1.1 本规定是针对我单位日常地籍测量项目具体生产情况，对地方标准、国家规范

、行业规范的细化与补充，凡本技术规定未涉及的，按地方标准、国家规范、行业规范执

行。

1.2 调查单元和内容调查单元是宗地。凡被权属界址线所封闭的地块称为一宗地。

地籍测量是测量每宗土地的界址点、界址线、位置、形状等，计算面积，测绘地籍图

和宗地图。

1.3 规程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全市城镇、独立工矿区和乡政府所在地。原则上也

适用于村庄。

2、地籍控制测量

2.1 地籍平面控制网的基本精度和布设方法

城镇地籍首级平面控制网原则上在国家 A、B、C 高等级 GPS 大地控制基础上布设，

施 测适当密度的 D 级或 E 级 GPS 网。 加密控制点可在 D、E 级 GPS 控制网基础上，

采用一、二级光电测距导线施测，其最弱点（相对于起算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得超过 5cm

。加密的 控制点也可采用 GPS 快速静态测量方法施测。

2.2 地籍平面控制点的密度

2.2.1 一般情况下，地籍平面控制点（基本控制与加密控制）的埋石点密度为：1:500

地籍图每幅不少于 3 个，1:1000 地籍图每幅不少于 6 个。

2.2.2 地籍图根点（含各等级控制点）的密度，通常每平方公里应布设 100—400 个

。

2.2.3 各等级地籍基本控制点和加密控制点均应埋设永久性标志，地籍图根点可根

据要求埋设永久性标志。

2.3 高程控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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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地籍首级平面控制网的等级根据城镇地籍调查区域面积大小，按表 3 选择。

表 3 调查区范围与地籍平面控制网布设

调查区面积 首级控制网 加密控制网

（km²） 布设形式 等级 布设形式 等级

＜60 GPS(导线) E 级 ( 一级) GPS 或导线 一、二级

2.3.2首级高程控制网应以国家各等级水准点为起始数据，采用等外水准施测。

2.4 各类导线网的主要技术指标与测量要求

2.4.1 二级导线和图根导线可布设成附合导线、结点导线，导线作为首级控制时，宜

布设成多边形格网，其技术要求见下列各表（表 4－表 9）。

表 4 一、二级光电测距导线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附合导线

长度（km

平均边长

） （m）

每边测距

中误差

（mm）

测回数

方位角闭

合差（"）

导线全长

相对闭合

差

测角中误

差（"）DJ2 DJ6

一级 3.6 300 ±15 2 4 ±10 1/14000 ±5

二级 2.4 200 ±15 1 3 ±16 1/10000 ±8

表 5 图根导线测量技术要求

级别

导线长度

（km）

平均边

长（m）

测回数 测回差

（"）

方位角闭

合差（"）

导线全长相对

闭合差

坐标闭合

差（m）DJ2 DJ6

一级 1.2 120 1 2 18 ±24 1/5000 0.22

二级 0.7 70 1 ±40 1/3000 0.22

表 6 水平角方向观测法的各项限差

项 目
经纬仪型号

DJ1 DJ2 DJ6

光学测微器两次重合读数差（"） 1 3

半测回归零差（"） 6 8 18

两个半测回同一方向较差（"） 15 2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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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回内 2C 互差（"） 9 13

同一方向值各测回互差（"） 6 9 24

表 7 导线测量水平角观测的技术要求

注：n—测站数；Δ=L+R-360

表 8 光电测距的各项限差

项目等级仪器精度
测回读数值较差限值

（mm）

测回间较差限值（mm

）

往返测或不同时段间

较差限值（mm）

Ⅰ 5 7

Ⅱ 10 15

注：1.往返较差必须将斜距化算到同一水平面上，方可进行比较。 2. 为仪器标称精度。

表 9 垂直角观测技术要求

测角中误差 仪器型号观测方法

测回数

5"～10" 10"～30" ﹥30"

DJ2 DJ2 DJ6 DJ6

中丝法 2 1 2 2

三丝法 1 1 1 1

2.5 各级 GPS 网的布设与施测

2.5.1 D、E 级网可布设成多边形或附合路线。其技术要求见下列各表（表 10－表

13）。

表 10 GPS 网中相邻点间平均距离及精度分级

等级 相邻点间的平均距离（km） 固定误差 a,mm 比例误差系数

D 5--10 ≤10 ≤10

E 0．2--5 ≤10 ≤10

注：1.相邻点最小距离可为平均距离的 1/3—1/2；最大距离可为平均距离的 2—3 倍。2.

新布设的 GPS 网应与附近已有的国家高等级 GPS 网点进行联测,联测点数不得少于 2 点

等 级

测角中误差

（″）

测回数 方位角闭合差

（″）

测站圆周角闭合差

Δ（″）DJ1 DJ2 DJ6

一 级 ±5.0 2 4 ±10 6

二 级 ±8.0 1 3 ±16 8



— 4 —

。3.为求定 GPS 点在某一参考坐标系中的坐标,应与该参考坐标系中的原有控制点联测,联

测的总点数不得少于 3点。

表 11 最简独立 GPS 闭合环或附合路线边数的规定

等级 D E

闭合环或符合路线边数 ≤8 ≤10

表 12 GPS 接收机的选择

级 别 D、E

单频/双频 双频或单频

观测量至少有 载波相位

同步观测接收机数 ≥2

表 13 各等级 GPS 测量基本技术要求规定

级 别项 目 D E

卫星截止高度

角（°）

15 15

同时观测有效

卫星数

≥4 ≥4

有效观测卫星

总数

≥4 ≥4

观测时段数 ≥1.6 ≥1.6

时段长度

(min)

静态 ≥45 ≥40

采样间隔(s)

静态 10－30 10－30

双频+P（Y）码 ≥5 ≥2

快速静态双频全波 ≥10 ≥10

快速静态单频或双频半波 ≥20 ≥15

时 段 中 任

一卫星有效观

测时段(min)

静态 ≥15 ≥15

双频+P（Y）码 ≥5 ≥2

快速静态双频全波 ≥3 ≥3

快速静态单频或双频半波 ≥5 ≥5

注：1.在时段中观测时间符合表 14 中第七项规定的卫星，为有效观测卫星； 2.计

算有效观测卫星总数时，应将各时段的有效观测卫星数扣除其间的重复卫星数；

3.观测时段长度，应为开始记录数据到结束记录的时间段；

4.观测时段数≥1.6，指每站观测一时段，至少 60%测站再观测一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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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邻点的距离大于 20Km 时,应采用 GPS 静态定位法施测；

6.快速静态定位时,相邻地区两个观测单元之间的流动站的重合点数:C、D 级不少于

2 点，E 级不少于 1 点；

7.当 D、E 级 GPS 快速静态定位网采用单参考站作业方式时，对相邻观测单元的一

些 流动站必须进行二次设站观测。

2.6 GPS 网数据处理与导线平差

GPS 网数据处理应满足《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 18314-2001）第 12

款要求。一、二级导线采用严密平差，图根导线可采用近似平差。

3 界址点坐标测量

3.1 测定界址点坐标的方法有解析法、图解法两种。

3.1.1 解析法测定界址点坐标是利用地籍控制点起算数据及实测数据（距离和角度

），按公式计算求得。解析法测定界址点坐标的方法有极坐标法、截距法、距离交会法、

直角坐标法、前方交会法等，根据不同的条件使用不同的方法施测。

3.1.2 图解法是利用量取界址点之间、界址点与其邻近地物点的关系距离在图 上确

定界址点位置，界址点坐标可以在图上图解获得。图解法确定界址点位置的方法有平板仪

法、图解交会法。

3.2 界址点平面位置精度见表 14。

表 14 界址点精度指标及适用范围

类别

界址点对邻近图、 根

点点位误差（cm 界址点间距

）

允许误差

（cm）

界址点与邻

近 地 物 点

关 系 距 离

允许误差（cm 适用范围

）

中误差 允许误差

一 ≤±5.0 ≤±10.0 ≤±10.0 ≤±10.0

城镇街坊外围界址点

及 街坊内明显的界址

点

二 ≤±7.5 ≤±15.0 ≤±15.0 ≤±15.0

城镇街坊内部隐蔽的

界 址点及村庄内部的

界址 点

4 测绘地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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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地籍图的内容 地籍图内容主要包括数学基础、地籍要素、地物要素和有关的

土地利用要素等。 4.1.1 数学基础 数学基础包括平面坐标系、高程基准、内外图廓线

、坐标格网及注记、控制点及注记、

比例尺、图幅编号与注记等。 4.1.2 地籍要素

a、各级行政界线。省界、市界、县（市、区）界、乡（镇）界、街道界，当各级行 政

界线重合时，只表示高级界线。

b、权属界线。宗地界址点、界址线、地籍街坊界线（村街坊）、城乡结合部国有土 地

使用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界。

c、地籍号。区（县）编号、街道（乡、镇）号、街坊（村）号、宗地号。 d、地类

。按照《土地利用分类标准（报批稿）》规定土地利用类别码注记。 e、宗地座落。包括

行政区名、道路名（地名）、门牌号等。 f、土地使用者或所有者。宗地内能注记得下的

权属单位名称应注记，个人用地可不注记。

g、宗地面积。标准分幅地籍图上不注记宗地面积。 4.1.3 地物要素

4.1.3.1 建筑物、构筑物

a．实地面积大于等于 6m2 的固定建筑物、构筑物的位置和占地情况。

b. 固定的永久性建筑物要测绘其占地状况，在建筑物右上角用分数形式标注层数和

结构，即 12/2，分子为层数，分母为建筑物结构代码，见表 16，同一栋建筑物层数不同

的应分别标注。层高低于 2.20m 的不作为一层。

表 16 建筑物结构分类及其代码

结构分类 钢结构

钢和钢筋混

凝土 钢筋混凝

土

混合结构 砖木结构 其他结

构

缩写 钢 钢、钢 钢混 混合 砖木 其他

代码 1 2 3 4 5 6

c．实地占地面积大于 6m2 的台阶、有柱雨蓬、花坛、花池等应表示，不落地的阳台

、 雨蓬不表示；

d．建筑物外围小于 50cm×50cm 的装饰性细部（如墙面外砖柱）可舍去； e．室外

扶梯、楼梯等允许包括在建筑内，不落地的可舍去； g．建筑群内井式建筑中大于 6m2 的

天井或院子须表示； h．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不表示；

i．城墙及垣栅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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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道路 a．道路以两旁宗地界址线为界。道牙石线是界址线的要表示，不是

界址线的酌情表示；

b．道路中间、两旁的小绿地、小花池、花坛、行树可不表示； c．道路附属物、里

程碑、指路牌不表示； d．桥梁（立交桥）、大型涵洞、隧道用相应符号表示，且须符合

投影原理； e．地下道路、架空道路用相应符号表示；

f．郊区道路若有确切的界址线的，必须在图上标明，并表示出路肩线。

4.1.3.3 水系 a．河流、湖泊、坑塘等水域以堤、岸为界绘出，有界址线的标明界

址线和界址点； b．河流中线为界址线时，按实际河流中心标绘，当河道变迁时，界址线

随之变迁； c．地下河流、地下排水沟不表示；

4.1.3.4 地貌 a．地籍图上不用等高线表示地貌。

b．山区、丘陵区须表示大面积斜坡、陡坎、路堑、路堤、台阶路时，可适当注记台 地

、低地、道路交叉口、大面积农地等处的散点高程。

4.1.3.5 土壤植被 a．公园及各宗地外大面积绿化地、街心花园、城乡结合部的农

田、园地等用土壤、

植被符号表示； b．宗地内的绿地、花坛、零星植被可不表示。

4.1.3.6 其它

a．一般电力线不表示，但 35KV 以上高压线及塔位应表示； b．通讯线、架空管线

一般不表示，但与土地他项权利有关时应表示； c．地下室一般不表示，但与土地他项权

利有关的大面积地下商场、地下停车场等应

表示；

d．宗地内部的次要道路、水塔、花坛、纪念碑及与权属界址无关的围墙可不表示， 危

险品仓库、保密车间应注记；

e．农贸市场内的摊位、临时售货棚不表示。 4.1.4 土地利用情况

闲置土地、空闲土地、低效使用土地、批而未供土地、供而未用土地按宗地调查，需

要表示时，可分别用 x、k、d 、p、g 字母在图上标注在地类编码之后。

4.1.5 注记 除地籍要素全部注记外，还应注记河流名称、地名、有特色的地物名

称和有关的土地

利用要素等。

4.2 城镇地籍图的平面位置精度指标（与图件比例尺相关的精度指标）见表 17。

表 17 地籍图平面位置精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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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图上中误差

（mm）

图上允许误差

(mm) 备注

相邻界址点间距 ≤±0.3 ≤±0.6

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点关系距离 ≤±0.3 ≤±0.6

宗地内部与界址边不相邻地物点 ≤±0.5 ≤±1.0

邻近地物点间距 ≤±0.4 ≤±0.8

勘丈数据装绘界址点间距 ≤±0.3

勘丈数据装绘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点关系距离 ≤±0.3

内图廓边长误差 ≤±0.2

内图廓对角线误差 ≤±0.3

图廓点、控制点、坐标网点展点误差 ≤±0.1

其它解析坐标点展点误差 ≤±0.2

4.3 地籍图的成图方法

4.3.1 解析法 以已知控制点为依据，根据野外测量的距离、角度等数据，解算出全

部界址点坐标，

并将解析界址点展绘在图上。以解析坐标和解析边长为基础，勘丈其它地籍要素的位

置和 几何图形，经宗地草图的勘丈数据检核后成地籍图。

4.3.2 部分解析法 采用解析法测定街坊外围及街坊内部明显的界址点的坐标；用图

解法勘丈街坊内部的

其它界址点及有关要素的平面位置。以解析法测定的界址点为基础展绘街坊图，再依

据宗 地草图勘丈数据装绘街坊内部成地籍图。

4.3.3 全野外数字法测绘地籍图

利用全站仪或 GPS 实地采集界址点、地物点及其它有关数据，现场绘制草图，借助

计 算机及配套的数字测图软件，编辑生成数字地籍图和宗地图。

二、土地勘测定界规程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各类项目用地勘测定界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技术程序等。

适用于各类项目用地的勘测定界工作。

2、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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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

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城镇地籍调查规程》 TD1001—93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 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 1984 年 9 月

《土地基本术语》 GB/T 19231-2003

《测绘基本术语》 GB/T 14911—1944

3、术语和定义

GB/T 19231—2003、GB/T 14911—1944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调绘 主要是在野外进行的调查工作，包括遥感影像（航空像片和卫星影像）、地形

图的预判读、实地判读，地类检验、补测，勾绘工作草图以及填写外业手簿等工作。

3.2 转绘 主要是指将外业调绘的内容表达在工作底图上，并整饰成图的过程。

4、勘测定界一般工作程序

4.1 接受委托 具备勘测定界资格的单位，须持有用地单位或有权批准该项目用地的

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勘测定界委托书方可开展勘测定界工作。

4.2 查阅有关文件

查阅由用地单位提供的城市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选址意见书及规划用地

范围图；批准的施工设计和有关资料；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前期对项目用地的审查意

见。

4.3 搜集图件及勘测资料

由用地单位搜集辖区内用地管理图、用地范围内的地籍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

用权属界线图、地形图、基本农田界线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由专业设计单位承担设

计的用地范围图以及比例尺不小于 1：2000 的建设项目工程总平面布置图。 搜集用地范

围附近原有平面控制点坐标成果。 搜集用地界址点拟定坐标（设计坐标）或与定界有关

的参考资料。

4.4 现场踏勘、制定技术方案 在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收集的控制点成果资

料，了解项目用地范围附近的各级控制点的标石完好情况和现场的通视条件，以便制定合

理的勘测技术方案。对于线形和 大型项目用地还应调查了解交通和地理条件。

4.5 实地调绘 实地调查核实用地范围内的行政界线、权属界线、土地利用类型界线

、基本农田界线、已批准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范围线。将其测绘或转绘于工作底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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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现状土地 利用类型进行调查核实。

4.6 勘测定界 界标的埋设与测定，测绘界址点的解析坐标。 内业计算、编绘勘测

定界图、面积量算。 编制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4.7 提交勘测定界成果资料 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勘测定界图 勘测定界用地范围

图 观测记录、计算手薄

4.8 成果资料的检查验收 由承担勘测定界的单位自检、互检。由有权批准该项目用

地的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验收。

5 外业调绘

5.1 工作底图的准备

5.1.1 工作底图是用于进行勘测定界及编绘勘测定界图的基础图件。

5.1.2 工作底图应是地籍图、地形图、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

5.1.3 工作底图的比例尺不小于 1：2000，大型工程工作底图比例尺不小于 1：10000

5.1.4 工作底图的现状不能满足勘测定界工作要求时应对界址线附近和界址范围内

的 地形地物进行修测或补测。

5.2 权属界线的调绘

5.2.1 查阅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及土地登记的有关资料，并将用地范围内

的权属界线、行政界线转绘到工作底图上。

5.2.2 其它土地权属界线的确认需要在当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组织下，由相关

权属单位有关人员按《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城镇地籍调查规程》、《确定土

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要求共同到现场指界，并将权属界线测绘到工作底图上。

5.3 土地利用类型及土地利用类型界线的调绘 依据全国统一的土地分类，利用地籍

图、土地利用现状图或地形图上的有关土地利用类型 界线，通过现场调查及实地判读，

将用地范围内及其附近的各土地利用类型界线测绘或转 绘在工作底图上，并标注三级土

地利用类型编号。同时对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土地利用类 型进行核实，与实地不一致的

，按变更地籍调查的有关规定处理。

5.4 基本农田界线的调绘 在当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查阅用地范围区域的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资料、基本农田保护 区规划资料。将用地范围内及其附近的基本农田界线测

绘或转绘在工作底图上，图上确定 项目用地占用基本农田的范围，并实地核定。

5.5 农用地转用范围线的调绘 如果项目用地占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批准确定的农

用地转用范围的农地，应将用地范围 内及其附近的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界线绘制在工作

底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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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面控制测量

6.1 勘测定界平面控制坐标系统应采用国家统一坐标系统。

6.2 勘测定界首级平面控制网应符合表 1 要求。

表 1 首级平面控制网等级要求

控制区面积（km2

）

> 10 5—10 < 5 <

0.1

首级控制等级 四等以上控制网 一级小三角（边

）网或一级导线

网

二级小三角（边

）网或二级导线

网

图根导线

6.3 若首级控制网点密度不能满足土地勘测定界，应在首级控制点的基础上布设一

级或两级加密控制点。加密控制测量应优先采用导线网、三角网形式加密控制网，也可用

单一附合导线，插点仅限于个别地点使用。

6.4 勘测定界平面控制网测量作业及精度的基本技术要求，遵照《城镇地籍调查规

程》、《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全球定位系统城市测量技术规程》等。

7、界址点的放样及界标的埋设

7.1 实地拨放界标的位置 实地拨放界标的位置一般有两种方法

a、坐标法放样。根据初步设计图或规划用地范围图，图上拟定界标位置，并图解获

得 拟用地界址点坐标，或利用工程总平面布置图给定的拟用地界址点坐标。利用控制点

（或 明显地物点）坐标和拟用地界址点坐标计算放样数据（反算边长、方位角），利用

拟用地 界址点邻近控制点（或明显地物点）采用极坐标法放样界标位置。

b、关系距离法放样。根据初步设计图或规划用地范围图或工程总平面布置图，图上

拟 定界标位置，并在图上量出界址点与邻近现有地物的边长（三条以上），或利用给定

的拟 用地边界与现有地物的距离夹角等。在实地采用边交会、边角交会等方法放样界标

位置。

7.2 如果项目用地范围行政隶属不同，应在用地界线与省（自治区、直辖市）、市

、县、乡（镇）的行政界线交点上加设界标。基本农田界线与用地界线的交点、国有土地

与 集体土地的分界线同用地界线的交点应加设界标。

7.3 界标之间的距离，直线最长为 150 米，明显转折点应设置界标。

7.4 界标类型主要有：混凝土界标、带帽钢钉界标及喷漆界标。（各类界标应用范 围

参照《城镇地籍调查规程》）。

7.5 界址点编号原则上应以用地范围为单位，从左到右，自上而下统一编号。铁路

、 公路等线型工程的界址点编号可以采用里程+里程尾数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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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土地权属界线、行政界线与用地范围线的交叉界址点编号应冠以字母表示：S 表

示与省界的交点；E 表示与地区（市）界的交点；A 表示与县界的交点；X 表示与乡（镇

） 界的交点；C 表示与村界的交点；Z 表示与村民小组界的交点。

7.7 界标位置在实地确定后，有条件的地区应在现场测记“界址点点之记”。线型 工

程的“界址点点之记”可一公里做一至二对点之记，但明显的拐点应做点之记。

7.8 若界址点在河沟池塘水域中，界标可埋设在岸边，待有条件时再补设界标。

8、界址点测量

8.1 为检核界址放样的可靠性及界址坐标的精度，在界标放样埋设后，须用解析法进

行界址点测量。

8.2 界址测量一般采用极坐标法，须在已知控制点上设站。角度半测回测定，经纬仪

对中中误差不得超过±3mm，一测站结束后必须检查后视方向，其偏差不得大于±30″；距

离测量可用电磁波测距仪或钢尺，使用电磁波测距仪时，距离一般不超过 200m，个别放

宽至 300m，使用钢尺测量时一般不得超过 2 尺段。相邻测站至少应检测一界址点。

8.3 解析法测定界址点坐标相邻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应控制在±5cm 范围内。

8.4 两相邻界址点间，界址边丈量中误差控制在±5cm 范围内，坐标反算距离与实地

丈量距离的较差应控制在 ±10cm 范围内。

8.5 解析法测定的界址点坐标与原拟用地界址点坐标之差的中误差应控制在±5cm

范 围内，允许误差应控制在±10cm 范围内。

9、面积计算和汇总

9.1 勘测定界面积量算内容包括项目用地面积、项目用地占用基本农田面积、用地范

围内原不同权属单位及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9.2 项目用地面积、用地内部原不同权属面积应用解析坐标计算面积。用地内部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可用解析坐标或图解坐标计算面积，也可以采用几何图形法、求积仪法

量算面积。

9.3 在量算不同权属、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基础上，分别以市（县）、乡（镇）

、 村（组）为单位按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面积汇总，项目用地若占用基本农田，则

基本 农田保护区划内的土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外的土地分别统计汇总。

9.4 坐标法计算面积须采用下列公式独立计算两次进行检核。

式中：p——面积，m2；（ ）——界址点坐标，m；n——界址点个数。

9.5 图解法量算面积须进行两次，较差在限差之内时，取两次量算的均值。两次面积 量

算的较差应满足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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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量算面积 m2；M——勘测定界图纸比例尺分母。

9.6 几何图形法计算面积的误差应满足下式

式中:P——量算面积 m2； ML——界址边量算的中误差 m。

9.7 利用勘测定界用地总面积控制用地范围内原不同权属单位或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之和，当其相对误差小于 1/200 时，将误差按面积比例分配。

9.8 面积量算单位为 m2，取至 0.01 m2。

10、勘测定界图

10.1 勘测定界图是集各项地籍要素、土地利用现状要素和地形、地物要素为一体的

区域性专业图件。勘测定界图是利用实测界址点坐标和实地调查测量的权属、土地利用类

型等要素在地籍图或地形图上编绘或直接测绘。

10.2 勘测定界图的主要内容包括：用地界址点和线、用地总面积；用地范围内各权 属

单位名称及土地利用类型代号；用地范围内各地块编号及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用地范围 内

的行政界线、各权属单位的界址线、基本农田界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 庄

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范围线、土地利用类型界线；地上物、 文

字注记、数学要素等。

10.3 勘测定界图的比例尺不小于 1：2000，大型工程勘测定界图比例尺不小于 1：

10000。

10.4 勘测定界图上项目用地边界线可根据用地范围的大小用 0.3mm 红色实线表示，

界址点用直径为 1mm 的圆圈表示；基本农田界线使用绿色绘制，并注明基本农田；农用

地 转为建设用地范围线使用黄色绘制；土地利用类型界线用直径 0.3mm、点间距 1.5mm

的点线表示。

10.5 勘测定界图上用地范围内每个权属单位均应在适当位置注记权属单位名称和

面积；每个地块均应在适当的位置注记地块编号、土地利用类型号和面积。

10.6 勘测定界图图式按照《城镇地籍调查规程》及《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的

规定执行。对以上两个规程未作规定的图式，应按照国家颁布的

现行比例尺图式执行。

11、成果资料的检查与验收

11.1 一般规定

11.1.1 成果检查、验收的制度 勘测定界成果实行二级检查一级验收制。一级检查为

过程检查，在全面自检、互查的

基础上，由作业组的专职或兼职检查人员承担。二级检查由施测单位的质量检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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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 职检查人员在一级检查的基础上进行。

11.1.2 检查、验收中问题的登记和处理 各级检查验收中发现的问题，必须做好记

录并提出处理意见。

11.1.3 检查、验收报告书

11.1.3.1 检查验收工作应在二级检查合格后由勘测定界单位的主管机关实施。

11.1.3.2 二级检查和验收工作完成后应分别写出检查、验收报告。

11.1.4 上交成果资料内容

—— 勘测定界图（参见附录 B）。

—— 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参见附录 A）。

—— 勘测定界用地范围图。

—— 检查验收报告（参见附录 C）。 11.2 检查、验收项目及内容

11.2.1 控制测量

—— 控制测量网的布设和标志埋设是否符合要求。

—— 各种观测记录和计算是否正确。

—— 各类控制点的测定方法、扩展次数及各种限差、成果精度是否符合

要求。

—— 起算数据和计算方法是否正确，平差的成果精度是否满足要求。

11.2.2 外业调查

—— 权属调查的内容与填写是否齐全、正确。

—— 土地面积汇总表中的土地利用类型与土地利用现状图上是否一致。

11.2.3 地籍要素测量

—— 地籍要素测量的测量方法、记录和计算是否正确。

—— 各项限差和成果精度是否符合要求。

—— 测量的要素是否齐全、准确，对有关地物的取舍是否合理。

11.2.4 勘测定界图绘制

—— 勘测定界图的规格尺寸，技术要求，表述内容，图廓整饰等是否符

合要求。

—— 勘界要素的表述是否齐全、正确，是否符合要求。

—— 对有关地形要素的取舍是否合理。

—— 图面精度和图边处理是否符合要求。

11.2.5 面积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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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测定界面积的计算方法是否正确，精度是否符合要求。

—— 用地面积的测算是否正确，精度是否符合要求。

11.2.6 变更与修测成果的检查

—— 变更与修测的方法，测量基准、测绘精度等是否符合要求。

—— 变更与修测后房地产要素编号的调整与处理是否正确。

11.3 成果质量的评定

11.3.1 成果质量评定等级 成果质量实行优级品、良级品和合格品三级评定。

11.3.2 成果质量评定标准

11.3.2.1 成果质量由专职或兼职检查验收人员评定。

11.3.2.2 成果质量评定标准，可参照 CHl003－95 执行。

第三部分：总体商务、服务要求及履约主要条款

（一）项目实施期限：服务期两年，合同一年一签。

（二）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测绘成果：

日常地籍测绘：

（1）地籍测量成果，要求提供标准格式数据和要求坐标系数据，符合相关测绘精度

和技术要求，符合土地登记要求。

（2）权属调查成果

（3）通过外业检查和入库技术检查，达到入库技术标准，并制作入库文件。

勘测定界：

（1）红线内勘界测绘成果，要求提供标准格式数据和要求坐标系数据，符合相关测

绘精度和技术要求

（2）红线内权属调查成果

（3）勘测定界图

（4）勘测定界报告书

（四）履约验收：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文件要求、采购文件的服务要求和标准、供应商响应

文件承诺以及合同约定的标准进行验收。

（五）付款方式：测绘工程费支付日期和方式工程款以季度结算，甲方应按季度向乙

方结清本季度核定好的全部工程价款。采购人支付价款以供应商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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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为前提，采购人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付

款。

注：本章节均为实质性要求。


